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處理違反天然氣事業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 

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違反天然氣事業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事件，依本法規定而為妥適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

性，以期減少爭議及行政訴訟之行政成本，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裁罰基準。 

二、行政罰法規定有關不罰、免罰與裁處之審酌加減及擴張參考，如附表。 

三、本局處理違反本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項

次 

違反事實

及法條 

裁罰法條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

幣：元)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1 違反第五

十條第一

項規定，

未自行定

期檢查、

作成紀錄

或保存。 

第六十一條

第五款。 

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改善；屆期不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至改善為止；情節重

大者，於公用天然氣

事業，並得廢止其設

立許可及供氣營業執

照。 

1、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並於處罰同時通知限期

改善： 

(1)第一次處二十萬元罰

鍰。 

(2)第二次處四十萬元罰

鍰。 

(3)第三次處六十萬元罰

鍰。 

(4)第四次以上處一百萬元

罰鍰。 

2、依前點處罰並經通知限

期改善而屆期仍未改善

者，第一次至第三次按

前點罰鍰金額加計十萬

元處罰（最高以一百萬

元為限），第四次以上處

一百萬元，並通知限期

改善，至其完成改善為

止。 

3、情節重大者，於公用天

然氣事業，得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廢止其設立許

可及供氣營業執照。 



2 未依第五

十條第二

項規定，

報 請 備

查。 

第六十二條

第四款。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不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至

改善為止。 

1、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並於處罰同時通知限期

改善： 

(1)第一次處十萬元罰鍰。 

(2)第二次處二十萬元罰

鍰。 

(3)第三次處三十萬元罰

鍰。 

(4)第四次以上處五十萬元

罰鍰。 

2、依前點處罰並經通知限

期改善而屆期仍未改善

者，第一次至第三次按

前點罰鍰金額加計十萬

元處罰（最高以五十萬

元為限），第四次以上處

五十萬元，並通知限期

改善，至其完成改善為

止。 

3 違 反 第 五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未 立

即 汰 換 輸

氣管線。 

第六十一條

第六款。 

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改善；屆期不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至改善為止；情節重

大者，於公用天然氣

事業，並得廢止其設

立許可及供氣營業執

照。 

1、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並於處罰同時通知限期

改善： 

(1)第一次處二十萬元罰

鍰。 

(2)第二次處四十萬元罰

鍰。 

(3)第三次處六十萬元罰

鍰。 

(4)第四次以上處一百萬元

罰鍰。 

2、 依前點處罰並經通知限

期改善而屆期仍未改善

者，第一次至第三次按

前點罰鍰金額加計十萬

元處罰（最高以一百萬

元為限），第四次以上處

一百萬元，並通知限期

改善，至其完成改善為

止。 

3、 如該管線已編列入違規

行為以前年度之輸氣管

線維修檢測汰換計畫而



未執行汰換，且可歸責

於天然氣事業者，第1點

及第2點於法定罰鍰額度

內加重一·二倍。 

4、 情節重大者，於公用天

然氣事業，得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廢止其設立許

可及供氣營業執照。 

4 違 反 第 五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規

避 、 妨 礙

或 拒 絕 檢

測。 

第六十條第

八款。 

處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不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至改善為止；情

節重大者，於公用天

然氣事業，並得廢止

其設立許可及供氣營

業執照。 

1、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並於處罰同時通知限期

改善： 

(1)第一次處三十萬元罰

鍰。 

(2)第二次處七十萬元罰

鍰。 

(3)第三次處一百十萬元罰

鍰。 

(4)第四次以上處一百五十

萬元罰鍰。 

2、依前點處罰並經通知限

期改善而屆期仍未改善

者，第一次至第三次按

前點罰鍰金額加計二十

萬元處罰（最高以一百

五十萬元為限），第四次

以上處一百五十萬元，

並通知限期改善，至其



完成改善為止。 

3、情節重大者，於公用天

然氣事業，得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廢止其設立許

可及供氣營業執照。 




